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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四十周年校慶 

校友會基金捐款及認購聚餐餐券回條 
 

請 在 適 當 空 格 加 上    號 ， 並 把 回 條 及 支 票 寄 回 ：  

新 界 葵 涌 葵 合 街 1-5 號  

東 華 三 院 陳 兆 民 中 學 四 十 周 年 校 慶 籌 備 委 員 會 收  

 

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畢業年份：（________） 

聯絡電話：  _________________ 

電郵地址 / facebook 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 本人已是校友會會員。  

 本人願意成為校友會會員，並授權校方將此表格上的個人資料提供給「東華三院陳兆民

中學校友會」作聯絡用途。 
 

 校友會基金捐款  

請以劃線支票付款，切勿郵寄現金，抬頭寫上： 

東華三院 

捐款金額：三千元以上     一千至三千元     一千元以下   

銀   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支票號碼：              
□   如須索取收據，請在空格加上    號  

 

 四十周年校慶聚餐  
每張餐券港幣三百八十元，本人購買餐券共          張；共銀港幣          元 

每席餐券港幣四千二百元正，共____________席；共銀港幣          元 
  

 請以劃線支票付款，切勿郵寄現金，抬頭寫上： 

東 華 三 院 陳 兆 民 中 學 校 友 會  

銀   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支票號碼：              
私隱保障聲明 

本 回 條 中 所 有 個 人 資 料 ， 除 經 填 寫 人 同 意 ， 否 則 只 會 作 捐 款 或 認 購 聚 餐 餐 券 用 途 ， 絕 不 會 向

其 他 人 仕 披 露 。  


